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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息与不带息商业汇票

账务处理与纳税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会计处理比较方法，运用实例分析带息票据和不带息票据对购销企业当期损益和纳税的影响，进而

推导购销双方的理性行为选择。分析表明：不论销售方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一般都愿意选择带息票据

结算；属于一般纳税人的采购方愿意选择不带息票据结算，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采购方则愿意选择带息票据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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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汇票是指由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

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它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结算方式。按带息与否商业汇票分为带息商业汇

票和不带息商业汇票。带息票据是指到期时根据票面值和利

率收取本息的票据；不带息票据是指到期时根据票面值收款

的票据。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和相关税法的规定，交易双方采用

不同的票据结算方式，将对应不同的会计处理，进而对当期损

益和应纳税额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便于比较与分析，本文假定

带息票据面值加上利息正好等于不带息票据面值，即假定付

款人到期付款额相同，以便揭示其对纳税人当期损益及纳税

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

模纳税人，收款人（销售方）和付款人（采购方）均可能为不同

的纳税身份，故按交易双方不同纳税身份，可将赊销（购）交易

划分为以下四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销售方和采购方均为一般纳税人

例：2伊11年 10月 3日，销售方甲企业向采购方乙企业销

售货物一批，总价 2 340元（含增值税）。

模式 1：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不带息商业汇票到期值

（面值）。甲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 2 000元，增值税

340元，乙企业开具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 2 340元进行结算，

期限为 2个月。

模式 2：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带息商业汇票面值。甲企

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 1 960.79元，增值税 333.33元，

乙企业开具带息商业票据面值 2 294.12元，月利率1%，期限为

2个月，利息到期支付，到期面值与利息共计 2 340元。

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

率为 17%。相关会计处理如表 1所示（单位：元；计算精确到小

数点后两位）。

根据 2008年 1月 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

定，利息收入应计入收入总额；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

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商业承兑汇票的利息支出属于合理支出，因而可以从应

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所以，对上述会计业务而言，会计政策与

税法相关规定一致，不存在纳税调整事项。据表 1可以看出，

两种情况下对交易双方的现金流影响相同，均为 2 340元，但

对于当期资产、损益和纳税影响则存在显著差异。

与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相比，甲企业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价款更低，销项税额少了 6.67元（340-333.33）。同时，

收入少计 39.21元（2 000-1960.79），多冲减财务费用 45.88

元，共计增加所得税额 1.67元［（45.88-39.21）伊25%］。综合增

值税和所得税影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甲企业可少缴

税 5元（6.67-1.67），占此笔销售额比例略为 0.26%。

对乙企业（付款人）而言，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可抵

乙企业
渊采购方冤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00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进项税额冤340
贷院应付票据 2 340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2 340
贷院银行存款2 340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1 960.79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进项税额冤333.33
贷院应付票据 2 294.12

票据利息院
借院财务费用 45.88
贷院应付票据 45.88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企业名称 模式1渊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模式2渊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甲企业
渊销售方冤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340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销项税额冤 340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294.12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1 960.79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销项税额冤333.33
票据利息院
借院应收票据 45.88
贷院财务费用 45.88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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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的进项税额少了6.67元。本期财务费用增加 45.88元，使企

业负担的所得税减少了 11.47元（45.88伊25%）。同时，原材料

价值少计 39.21元，如果本年度全部用于生产产品，且销售完

毕，则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39.21元，或者资产负债表日原材料

发生减值超过 39.21元，则资产减值损失少计 39.21元,结合

所增加的财务费用，本年度费用项目共增加 6.67 元（45.88-

39.21），所得税将少计 1.67 元（6.67伊25%），所得税和增值税

的综合影响为乙企业纳税额增加 5元（6.67-1.67）；如果乙企

业原材料资金运动结果依然属于资产，如生产成本或库存商

品，且未发生减值，则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对本年度不产生损

益影响，本年度乙企业综合缴税将少计 4.8元（11.47-6.67），

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在以后年度增加所得税。

总的来讲，在交易双方均为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带息商

业汇票结算模式有利于销售方，增加采购方税负，因而销售企

业想通过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实现少缴税收的目的，将不

能被购货方接受，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式行不通。

二、销售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采购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

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相

关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实行按照

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并不得抵扣进项

税额。同前例，在此设定销售企业（甲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采

购企业（乙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其会计处理如表 3所示。

如前述分析，这种情况下，销售企业更愿意选择带息商业

汇票结算模式，因为综合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影响，带息商业汇

票结算模式下销售企业缴税数额减少 5元。

对乙企业而言，由于其为小规模纳税人，两种模式均不

影响增值税进项税额。但在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本期

财务费用增加 45.88元，使企业负担的所得税减少 11.47元

（45.88伊25%）。同时，原材料价值少计 45.88元，如果本年度全

部用于生产产品且销售完毕，则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45.88元，

或者资产负债表日原材料发生减值超过 45.88元，则资产减

值损失少计 45.88元，使企业所得税增加了 11.47元（45.88伊

25%）。结合所增加的财务费用，本年度费用项目共增加 0元

（45.88-45.88），则两者对所得税的影响相互抵销，所得税将

不受影响；如果乙企业原材料资金运动结果依然属于资产，

如生产成本或库存商品，且未发生减值，则少计原材料的成

本将对本年度不产生损益影响，本年度乙企业综合缴税将少

计所得税 11.47元，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在以后年度增加所

得税。

如此一来，在销货方为一般纳税人、购货方为小规模纳税

人的情况下，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将使双方互赢互利（至少

不会有损购货方的利益）。

三、销售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采购企业为一般纳税人

同前例，假定销售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3%，

并且销售企业到国税局办理代开发票，其他条件不变，则销售

企业和采购企业的会计处理如表 5所示。

项 目

甲企业渊收款人冤

乙企业渊付款人冤

资产

-

-39.21

收入

-39.21

-

费用

-45.88

45.88

增值税

-6.67

6.67

所得税

1.67

-1.67渊-11.47冤鄢

合计纳税影响

-5.00

5.00渊-4.8冤鄢

表 2
资产负债表日模式 2(带息票据)

相对于模式 1(不带息票据)相关项目变动

鄢括号内表示资产负债表日原材料资产没有转化成费用

项目的相应结果袁下同遥

乙企业
渊采购方冤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340
贷院应付票据 2 340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294.12
贷院应付票据 2 294.12

票据利息院
借院财务费用 45.88
贷院应付票据 45.88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企业名称 模式1渊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模式2渊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甲企业
渊销售方冤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340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00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销项税额冤340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294.12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1 960.79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销项税额冤333.33
票据利息院
借院应收票据 45.88
贷院财务费用 45.88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表 3

乙企业
渊采购方冤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271.85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进项税额冤 68.15
贷院应付票据 2 340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227.3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渊进项税额冤 66.82
贷院应付票据 2 294.12

票据利息院
借院财务费用 45.88
贷院应付票据 45.88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企业名称 模式1渊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模式2渊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甲企业
渊销售方冤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340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271.85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68.15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294.12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227.3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66.82

票据利息院
借院应收票据 45.88
贷院财务费用 45.88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表 5

项 目

甲企业渊收款人冤

乙企业渊付款人冤

资产

-

-45.88

收入

-39.21

-

费用

-45.88

45.88

增值税

-6.67

6.67

所得税

1.67

0渊-11.47冤鄢

合计纳税影响

-5.00

0(-11.47)鄢

表 4
资产负债表日模式 2(带息票据)

相对于模式 1(不带息票据)相关项目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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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5所示，对销售企业而言，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

下，甲企业增值税税额少计 1.33元（68.15-66.82）。同时，收入

少计44.55元（2 271.85-2 227.30），多冲减财务费用 45.88元，

增加所得税额 0.33元［（45.88-44.55）伊25%］。综合增值税和

所得税的影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甲企业可少缴税

1.00元。

对乙企业（付款人）而言，可向销售企业索取相关发票，在

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可以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68.15元［2 340衣（1+3%）伊3%］。在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

下，其可以计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66.82元［2 294.12衣（1+

3%）伊3%］。相比而言，带息票据模式下该笔业务少抵扣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为 1.33 元（68.15-66.82）。本期财务费用增加

45.88元，可使企业负担所得税减少 11.47元（45.88伊25%）。同

时，原材料价值少计 44.55元（2 271.85-2 227.30），如果本年

度全部用于生产产品，且销售完毕，则主营业务成本少计

44.55元，或者资产负债表日原材料发生减值超过一定范围，

则资产减值损失将少计 44.55元，使企业负担的所得税增加

了11.14 元（44.55伊25%），所得税减少 0.33元（11.47-11.14），

增值税和所得税综合影响结果是采购企业将多纳税 1.00

元（1.33-0.33）。如果乙企业原材料资金运动结果依然属于资

产，如生产成本或库存商品等，且未发生减值，则少计原材料

的成本将对本年度不产生损益影响，本年度乙企业综合缴税

将少计所得税 11.47元，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在以后年度增

加所得税。

综上所述，在销货方为小规模纳税人而购货方为一般纳

税人的情况下，带息商业汇票结算不利于采购企业，原因在于

减少的可抵扣增值税超过相应减少的所得税额。

四、销售企业和采购企业双方均为小规模纳税人

同前例，假定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3%，销售企业

和采购企业双方均为小规模纳税人，则相关会计处理见表 6：

对销售企业（甲企业）而言，此种情况与情况 3相同，销售

企业均为小规模纳税人，因而不带息商业汇票和带息商业汇

票的会计处理和纳税影响也类似，带息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

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综合影响结果是销售企业将少纳税，有利

于销售企业。

对采购企业（乙企业）而言，与情况 2相同，采购企业均为

小规模纳税人，其影响结果类似。具体而言，带息商业汇票结

算模式下，采购企业财务费用增加 45.88元，原材料价值将少

计 45.88元。如果原材料通过资金运动转变为主营业务成本

或相应资产发生减值且到一定范围，则增加的财务费用和少

计原材料的成本（或资产减值损失）将相互抵销，所得税不受

影响；如果乙企业原材料资金运动结果依然属于资产，如生产

成本或库存商品，且未发生减值，则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对本

年度不产生损益影响，本年度乙企业将少计所得税 11.47元，

少计原材料的成本将在以后年度增加所得税。

因此，在甲乙双方均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下，使用带

息商业汇票结算不会有损任何一方的利益，如果考虑所纳税

款的时间价值，则购销企业实现了双方共赢，但减少了国家

税收。

五、小结

综上所述，不管销货方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与不带息商业汇票相比，使用带息商业汇票进行结算可以享

受一定程度的节税收益，如果适当提高票面利率、期限，将对

企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对购货方则需要视情况而定：当购货

方是小规模纳税人时，使用带息商业汇票不会损害其利益，同

时在预定条件成就的情况下其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节税收

益；但若购货方是一般纳税人时，通过带息商业汇票进行结算

可能会损害其自身利益。

由此可以合理推测，在购销活动中，若购货方是小规模纳

税人，则双方可选择带息商业汇票进行结算，可实现合理避

税；若购货方是一般纳税人，则双方能否采用带息商业汇票进

行结算就取决于购货方是否能够从中取得利益。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可以利用带息商业汇票作为避税手

段之一，因而应考虑出台相关法规规范购销活动中带息商业

汇票的使用条件和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确定。具体建议是带息

商业汇票结算模式下，销售企业应以商业汇票到期值作为计

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依据，从根本上消除商业汇票是否带息

所带来的纳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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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企业
渊采购方冤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340
贷院应付票据 2 340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购货时院
借院原材料等 2 294.12
贷院应付票据 2 294.12

票据利息院
借院财务费用 45.88
贷院应付票据 45.88

付款时院
借院应付票据 2 340
贷院银行存款 2 340

企业名称 模式1渊不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模式2渊带息商业汇票结算冤

甲企业
渊销售方冤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340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271.85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68.15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销货时院
借院应收票据 2 294.12
贷院主营业务收入 2 227.30
应交税费要要要应交增值税

66.82
票据利息院
借院应收票据 45.88
贷院财务费用 45.88

收款时院
借院银行存款 2 340
贷院应收票据 2 340

表 6


